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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中華民國100年6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點：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一號中國鋼鐵公司中正堂。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計10,226,967,374

股，占已發行總股數13,540,089,357股(不含無表決權之股
數26,079,550股)之75.53﹪。

主席報告出席代表股數，已符合公司法規定，宣佈開會。

主席：鄒董事長若齊　　　　　　　　　紀錄：黃明煌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歐總經理朝華報告本公司99年度營業報告(略)。
(二)程監察人一麟報告審查本公司99年度決算報告(略)。
(前述二項報告詳如本公司100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或99
年年報)。

三、承認及討論事項：
主席說明：
為落實公司治理，符合國際股東會一般表決實務，本年股
東會承認討論案，將全部採取投票表決方式。
發言要點：花旗託管PGGM存託－羅貝法人資產(股東戶號：

V06876)
1.樂見中鋼股東會議案採投票表決，符合我們的期待。
2.中鋼公司股東會作業已達國際水準，希望台灣其他公司
也能夠跟進。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99年度營業報告書（詳議事手冊）、財務報表

（如附件），敬請　承認。

(股東戶號：P00668提問及發言內容暨主席答覆：略)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28,058,509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9.2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99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99年度盈餘分派，擬依本公司章程第六條規定
分配如附表。

二、99年度分配董監事酬勞金50,661,852元，分配員工紅
利2,701,965,463元，全數以現金分配。

三、擬分配特別股股東股息紅利與普通股股東紅利均為每
股2.49元，其中股票0.5元，現金1.99元。

四、本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擬授權董事長決定。發放現
金股利時，分派予個別股東之股利總額發放至「元」，
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元，差額以公司費用列支。

五、為配合兩稅合一之實施，於計算所得稅法第66條之6股
東可扣抵稅額時，優先分配屬87及以後年度盈餘；於
計算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應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未分配盈餘時，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股東戶號：P00668提問及發言內容暨主席答覆：略)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26,093,864股同意通過，佔出
席股東總表決權數89.2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 自 9 9 年 度 可 分 配 盈 餘 項 下 提 撥 新 台 幣

6,783,084,450元，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普通股
678,308,445股，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為充實本公司營運資金需求，擬自99年度可分配盈
餘項下提撥新台幣(下同) 6,783,084,450元，辦理
盈餘轉增資，發行普通股678,308,445股，每股面額
10元，一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普通股相
同。

二、本次盈餘轉增資，股東分配股票股利係按除權基準
日本公司股東名冊記載之各股東持有股份比例無償
分配之，特別股及普通股每千股均配發50股，不足1
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行歸併成整股，未歸併者按
面額折發現金，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元，差額以
公司費用列支，畸零股累積後，授權董事長另行決
定處理之。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11,764,483股同意通過，佔出
席股東總表決權數89.10％，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敬請　公決。
說明：
一、本公司為支應未來擴充計劃、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
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以達到強化自有
資金部位，改善財務結構目的，擬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發行股數區間為
700,000仟股至840,000仟股，並授權董事會於股東
會通過後，於上述額度內視市場狀況調整發行額
度。

二、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價格訂定方式，係依中華民國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規定，發行價格不得低於
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國內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
價、訂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
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
後平均股價之九成；惟若國內相關法令發生變動
時，亦得配合法令規定調整訂價方式，故實際發行
價格擬授權董事長於前述範圍內，依國際慣例、並

參考國際資本市場、及彙總圈購之情況，洽證券承
銷商共訂之，以上之發行價格訂定方式應屬合理。

三、若以上述發行股數上限840,000仟股全數認購完成計
算，僅佔本公司增資後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6%，對
股東權益不會造成重大影響。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
於擴建廠房、充實營運資金(包含海外購料等)與轉
投資需求等用途，可有效降低本公司與集團負債比
率，提升公司競爭力，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四、本次增資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10%予本公司
員工承購外，其餘90%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規
定，提請股東會同意全數對外公開發行，充作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員工放棄認購或
認購不足部份，亦併入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
有價證券。

五、其他應敘明事項：
(1)本次辦理現金增資計劃所訂之發行價格、發行股
數、計劃項目、募集金額預定資金運用進度及預
計可能產生效益暨其他有關事宜，如因主管機關
指示修正或因法令規定及客觀環境之營運評估變
更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2)本次增資案俟呈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發行新股
相關事項辦理，擬授權董事長視實際情況依相關
法令辦理。

(3)為配合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核可並代表
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文件
及辦理相關事宜。

六、前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發言要點：葉國貞（股東戶號：P00668）
1.建議適度增加保留盈餘，以因應未來重大建設之需。
2.與其他企業相較，中鋼對銀行借貸相對保守。

主席說明：
1.維持高股利配發率一向是本公司之股利政策。增加保
留盈餘，將在適當時間提報董事會討論。

2.中鋼是一家財務穩健公司，這次GDR成功發行後，可改
善公司財務結構，有效降低公司與集團負債比例。

(股東戶號：J00282、X00012提問及發言內容暨主席答覆：略)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25,291,915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9.23％，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五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　公決。
說明：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05,154,739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9.03％，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六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

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99.3.22證交所函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3.19新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修正本作業程序相關規定。

二、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25,289,621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9.23％，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七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99年11月10日公告

修正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
例，修正第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條之一條文。

二、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27,289,577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9.2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八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99年11月10日公告

修正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參考範例，修正第一條之一、第一條之二及第二條條
文。

二、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127,274,132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9.2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九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鄒董事長若齊兼任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宇環保工程公
司)董事，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鄒董事長以本公司代表人兼任中宇環保工程公司董事
相關資料如下表：

三、本公司與中宇環保工程公司在部份業務上固有關聯，

唯彼此所銷售之具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
區隔。鄒董事長兼任中宇環保工程公司董事，可藉參
與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並監督其業務執行，以
收相輔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044,065,266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8.43％，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十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歐董事朝華兼任中

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聯資源公司)董事，
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歐董事朝華以本公司代表人兼任中聯資源公司董事相
關資料如下表：

三、本公司與中聯資源公司在部份業務上固有關聯，唯彼
此所銷售之具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區
隔。歐董事朝華兼任中聯資源公司董事，可藉參與該
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並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相
輔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995,939,306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7.9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十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杜董事金陵兼任中

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宇環保工程公
司)董事長，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杜董事金陵以本公司代表人兼任中宇環保工程公司董
事長相關資料如下表：

三、本公司與中宇環保工程公司在部份業務上固有關聯，
唯彼此所銷售之具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
區隔。杜董事金陵兼任中宇環保工程公司董事長，可
藉參與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並監督其業務執
行，以收相輔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998,071,583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7.9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十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宋董事志育兼任中

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宇環保工程公
司)及台灣車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車輛公司)
董事，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宋董事志育以本公司代表人兼任該二家公司董事相關
資料如下表：

三、本公司與前述轉投資事業在部份業務上固有關聯，唯
彼此所銷售之具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區
隔。宋董事志育兼任上述公司之董事，可藉參與該公
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並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相輔
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558,054,535股同意通過，佔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83.6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四、臨時動議：
(一)葉國真(股東戶號：P00668)
發言要點：
中鋼與台船要團結，妥善處理台船工會抗爭危機，用智
慧創造雙贏。
主席說明：
中鋼與台船是兄弟公司，關係非常緊密，一定要團結。
會用各種方式跟客戶建立緊密夥伴關係。

(二)陳和南(股東戶號：N75652) 
發言要點：
建議中鋼以後之建設要考慮海嘯因素。
工程部門鄭宗仁副總經理說明：
1.高雄地區在歷史資料中並無海嘯災害或疑似海嘯之紀
錄。
2.以後在工程設計中會列入考慮。
主席說明：
將強化地震跟核災的應變措施。

(股東戶號：M21505、J01387建議及發言內容暨主席答覆：略）

五、散會：上午11時45分。

中鋼




